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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的“造国”论争与实践演变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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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廷湘，曾琦；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陈独秀1922年发表的《造国论》尽管只是对当时革命目的提出的一家之说，但创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却是近代

先进国人对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共同诉求。从数十年的论争看，近代先进国人的确都抓住了创建现代民主国的关键——法

治。近代中国，从清末预备立宪起就开启了创建法治国家的运动，变法失败后，维新群体的立宪活动、辛亥革命、捍卫共和

斗争、国民革命运动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建政等，虽然具体内容差异极大，但均行进在创建民主法治国的轨道上，且无论理论

论争或实际追寻都未找到可通之途。创造民主法治新国问题仍就留存在近代史上。

一、近代国人早期的“造国”理念与方案

中国近代造国运动始于清末新政开启的立宪运动。清末预备立宪运动意在改造传统皇权国家为君主立宪国家，尽管清廷

的主观意图在于以此挽救形将崩溃的统治，但本质上仍属于建造现代国家之举。史事显示，清廷启动立宪运动时亦强调现代

民族国家必须是现代法治国家。清政府发起预备立宪运动首先抓住了现代民主国家必须按现代法律治理国家社会这一关键要

素，从此开启了中国创造现代法治国家的进程。

实际上，清末预备立宪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如何实现立宪的尖锐论争。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康有为、梁启超及其支持者形成

主张君主立宪一派，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革命群体则形成反满革命、共和立宪一派。从大历史视角看，两派立宪的宗旨其实

并无根本差异，本质上都是要造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两派的斗争实际意义不大。

法律在现代民主国家尽管是关键环节，但法治不是轻易可成之事。其一，法律必须由公意创制且必须大众人人服从。其

二，法治必须有公意认可且必须严格按公意执行社会仲裁的仲裁者（政府）。近代国人“造国”论争之初，在很大程度上并

未就上述两大重要问题展开，而是纠缠在要不要通过反满革命建立民主立宪国问题上。康有为从反对后党到参与后党立宪，

造国理想并无根本变化，他论定其国民宪政党是仿效西方民主国家政党政治，将国民宪政党确定为首个立宪后参与议会政治

的政党，确乎有些道理。但他以为党徒众多就可执政，也根本未明了政党政治的实质。同盟会则简单认定中国立宪只有经过

汉人反满革命方可成功。同盟会大理论家章太炎早就断定民众“公意”一经革命就可形成，而君主立宪既难形成“公意”，

因此不能行君主立宪。这些论议确乎表明此派立宪共和主张并无理论依据，仅系主观武断。

梁启超在变法失败之初亦认定君主立宪优于民主立宪，但其论证未涉保皇排满之争。孙中山也力主排满革命而后立宪，

但他并非如同盟会其他人偏执于只有汉人可立宪，只要革命排弃满洲就可立宪。

在中国近代创造民主法治国家的早期，对立两派均未对造就民主法治国家的理论进行深入讨论，更未意识到在中国创建

法治国家的难度和准备的长期性。

二、武昌起义胜利后“造国”的失败

武昌起义胜利后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几似从天而降的无本之木。孙中山自己也认为，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的主要力量

——会党和部分新军士兵及中下级军官，都不是法治共和的基础。然而，孙似乎很快忘记了这一认识，因而在让权袁世凯时

匆忙制订一纸《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以此保证袁接管新政权后能实现各族“人民一律平等”。孙中山看重人民的自由

平等需要法律界定无疑正确，但他似乎未意识到文明时代的法律既必须由公众按“公意”创制并自愿服从，也必须由“公

意”认可的仲裁者（政府）完全按“公意”执法仲裁。当时的中国不但没有能产生“公意”的“公众”，且接管政权的袁世

凯也完全不可能是按公意执法的社会仲裁者。这决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只能是一纸空文。

学界一般认为，孙中山如此处置是出于形势所迫，此议自然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从此后的多次表示看，孙似乎真未意

识到法治需要深厚的民众基础。他不但相信《临时约法》的效力，而且对制订正式宪法抱很大希望。孙中山不但把政权交予

袁世凯，而且基本信任袁能成为民主共和制的忠实捍卫者。章太炎更对袁深信不疑。及至看清袁“用共和之名，而行专制帝

王之事”后，孙中山似乎才意识到法治新国的建构需要一定的准备。他创立的中华革命党总章把原《革命方略》的军法之

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阶段改为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至此，孙中山似乎才再次确定需要经过一个准备时期方能实

施宪政的政策。但是，从建政设计看，孙中山仍未看到法治建设需要全国所有人形成公民观念，因而他仍把国家高层视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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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实行宪政的关键，以为只要用武力扫除最高层的共和破坏者后，经过第二时期的地方自治对下层人民加以培养后即可实行

宪法之治，“造国”即告成功。

在袁氏失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并宣示恢复约法后，孙对黎元洪怀有充分信任，把黎承认约法视为保障民主共和的关

键。从对黎元洪深信不疑的态度看，孙更未考虑国家高层也必须进行民主法治观念的养成。这表明孙认为已成的民主共和实

际仍建基于沙滩之上。

倒袁虽以胜利告终，但孙中山满怀希望等来的不是民主共和的发展，而是张勋复辟及其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

法》。在理想的“真共和”再次陷入绝境后，孙似乎仍未找到其　“造国”大业屡遭失败的根本原因，进而得出了北方军阀

靠不住，必须转而依靠南方实力派的结论。表明他仍以为民主共和的高层社会基础已然存在，共和制不能稳定的根本原因只

在他尚未找到真心拥护共和的高层执政者，而始终未意识到当时的中国尚不存在共和基础，无论高层还是基层都还不可能产

生民主法治必不可少的“公意”。正是这种历史性的缺失导致他在南方建立军政府以图扫除共和障碍的举措还未正式成形就

出现了不可弥合的裂痕。

为捍卫共和奋斗六年均遭失败之后，孙似乎才有些意识到既有的创建民主共和设想并不现实，中国南北高层均不存在民

主共和的支持力量。孙终于认清了他不懈奋斗所捍卫的共和日益走向虚无化及他领导制订的《临时约法》始终无法成为人民

自由平等有效保障的根本原因。出于上述认识，孙很快同意与苏俄结盟。此际，孙更明确表示要学“俄国完全以党治国”。

改组国民党前后的一系列言论表明，孙中山实际上认可了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等人的见解，并把梁氏等的见解说得更为明确。

同盟会推翻清王朝以后，孙中山力主由临时参议会代民众制订保障其自由平等权的《临时约法》远不能成为民主共和的

法律保证，还必须由国民党继续代民众执法，并训导乃至强迫国人服从代表他们权益的《临时约法》，即训导和强迫他们

“自由”，训导和强迫他们认识自身的主人地位及如何做民主新国的主人。单就理论言，孙中山上述论说无疑正确。孙中山

欲以一个怀有民主共和理想的国民党训导国民走向共和的决策，确乎是当时结束军阀混战、建构民主新国的正确选择。

孙中山尽管在屡遭失败后提出了一个造就民主共和国的新方案，但他对如何实现这一方案却并无一以贯之的新思想。

国人既毫无民主要求，按理应定出长期训导对策，但孙中山似乎以为此事并不难办，只简单设计一个人民有权、政府有

能的权力制衡体系加以解决。孙中山确乎并未真正认识创造民主共和国的决定因素为何。孙中山一生奋斗既未造成一个真正

的民主共和国，也未形成一套能创造民主共和国的思想体系。他的“造国”大业留给国民党后世的政治遗产中并无真能引导

国人走向共和的思路。

三、新一代国人对“造国”之道的寻觅

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的领导群体曾为如何创造一个现代民主法治国家进行了数年针锋相对的论争，基本理论的对立却并

不严重。两大派都找到了自由平等的“造国”目标，也都视法治为自由民主程序化的关键所在，但又都未提出造成理想国家

的现实路径。

1922年《造国论》发表时，陈独秀对创造现代民主国家之道的思想探寻已经历了数年时间。他1915年创办《青年杂

志》，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即是为了在辛亥革命家群体的民主共和之路走不通之际寻求一条新的“造国”路径。新文

化运动启蒙者们彻底看清了创造民主新国无法成功的关键是国民缺乏民主觉悟。他们似也未认清作为民主共和基础的“民

众”不应仅指下层民众，而应包括精英在内的全体国人；以为可以只对民众进行长期启蒙就可造就民主新国，不知启政治高

层之蒙是更重要的“造国”工程。

新文化运动先进群体尽管开启了从文化深层切入以创造民主新国的路径，但历史却并没有给他们留下走通此路的机会。

新文化运动启蒙者群体很快就离开了他们选定的路径。

在新文化启蒙者群体中，胡适是最强调不问政治而专意文化启蒙者，但到1922年，面对中国政治混乱不堪的局面，他也

与蔡元培、李大钊、梁漱溟等16位知名人士提出了“好政府”救国主张。“好政府主义”受到的批评很多，但其根本失误仍

在于认定中国的精英已具有民主法治习惯，不知中国社会上层也需要，甚至更需要民主法治启蒙。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精英群体在纯文化启蒙走不通之后，在各自吸收的国外思想和个性支配下，走向了不同的“造

国”之路。但从实质看，他们选择的道路却仍是不通之道，即都认为当时的执政者是民主共和不能成功的唯一障碍，以为只

要以革命推倒现执政者或劝导好人参政替代恶人执政就可造成民主法治新国。在苏俄帮助下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后很快发动了

一场以武装革命改造政权的大革命，且很快达成了变换执政集团，创造一个统一共和国（至少大体统一）的目标。但是，当

打倒恶人执政者，统一国家即将建成之际，参与创造的许多精英已发现大革命所创建的国家仍与他们的理想之国相去甚远。

四、南北统一后启蒙者的“造国”探寻

陈独秀《造国论》所说由人民组织“真正的国民军”扫除“恶势力”，重建新政权的“造国”方案实现后，共产党转向

了完全按其理论方法从事武装革命以造理想新国之路；替换北洋政府执政的国民党则正式开始了孙中山“训政”方案的实

施。然而这等“训政”做到最好也超不过表面化的社会整合，不可能触及民主法治国家建设的本质。

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实行国民党“以党治国”原则下的“训政”并未带来革命时期国人预想的民主政治前景。

在此情势下，仍然以新文化启蒙者身份发言的胡适等人谋求建成民主法治新国的思路由“改换”执政者转向了“改造”执政

者。罗隆基更具体提出了35条保障人权的建议。胡适《人权与约法》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众多人士“表示赞成此文的主

张”。胡、罗对人权与法治的讨论颇具代表性，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影响的人权派，成为新阶段国人“造国”的思想

指向。

然而，人权派的形成并非进步的彰显，甚至可以说历史演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文化启蒙者们的“造国”指向却回到了一

个旧时期。胡适、罗隆基等的言说似大体回到了民初孙中山寄希望于恢复《临时约法》，以法律保障共和真义的轨道上。面

对暗淡的现实，文化人似乎又意识到怎样实现国家真正统一仍是建造民主新国的首要问题，纷纷参与此问题的论争。但他们

似乎完全忽视了从梁启超到陈独秀几个时期所提方案都未能化为可通之途的根本原因。

此时的胡适仍万变不离其宗，继续在法制造国之道上行进，但似乎也越走越迷失方向。他不同意众人之见，提出以制度

求统一之说。此时，为了迅速促成宪政，胡一方面把法治解释为一种最简单易行的制度，以强调立即实施宪政完全可行。另



上一篇： “到月球去”：近代中国火箭探月知识的传播与演变

下一篇： 清季民初法系知识的东学背景及其传衍

一方面，眼前的政治混乱现实也使胡适看到了单纯要求执政者制定宪法、启动宪政未必就能造成民主法治国家，因此，他进

而指出守法是更为重要的“造国”之举。大体同一时期，张君劢也发表了相似的见解，张似较胡适更看重执政者对法治立国

的重要性。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中国的精英们面对大革命变换执政者后国事仍旧纷乱无常的现实，对如何造就一个和平统

一且真正民主法治的新国提出了众多见解。建言众多，观点纷繁，但基本都是于事无补的理想或臆想。

此一时期中国文化人对“造国”的论争尽管意见纷乱，且基本无操作性可言。但是，论争总体上呈现出十分看重法制保

障自由平等的关键作用，希望快速建构一个法制体系以规范民众和执政者共享自由平等权利的秩序。这导致要求国民党迅速

实行宪政逐步成为中国各界的共识和一大社会潮流，以至进而演化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各党派参与推动的宪政运动。自然，

由于缺乏社会基础，宪政运动也无果而终，造就民主法治新国的使命再次留给了后来人。

近代世界“造国”具体方式有所不同，但理想目标一致，都是要造出一个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富裕、幸福的现代

国家。东西方近代创造现代新国都经历了结束王权政治，开启民主政治的过程。但由于历史条件差异巨大，东西方创造新国

的具体进程也殊为不同。因此，人类从无国到有国的过程所形成的法治传统是造成民主国家的关键所在。近代西方国家也是

在有国的基础上通过革命等途径创造，但前此养成的民主法治传统观念是其试图造出民主法治新国不可或缺的基础。中国则

几千年前就形成了有国的历史，前此由无国向有国转化的过程有无古代法治基础不得而知，但至少未见历史记载，也未经历

史上的先贤们总结成系统理论并积淀为传统观念。因此，临到近代创造民主法治新国之际，根本无历史传统可依。但外来范

式如何运用于中国社会殊非易事。陈独秀写作《造国论》之前，中国的造国运动已经历多年的试验，且所有试验者都抓住了

创造民主新国的关键——现代国家法制。但所有试验者都被法制如何能真正成为人民公意的体现这一环节挡住去路。应该

说，每个派别的主张都有道理，但由于中国历史上缺乏西方式自下而上由公意从无国造成有国的典型历史过程论，未形成由

公意创制法律和政府的传统观念，这一差别导致中西创造民主法制新国的难度存在巨大差异。在整个近代，国人“造国”方

案始终不能由理想化为现实的根本原因在于从未找到民主法治化的创造和执行主体，创造民主法治新国始终作为不能实现的

论争而留存在中国近代历史上。

 

摘自《四川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原文约25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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